113# &% % F % 30085

AR PR R R B BT A oer (1132 & 5 % 24045
5L~ 5241025 %?32269%% ~ % 322T185L) A REH R
FALS FER ST ‘?’Eil‘ﬁ%n‘i ’ ;i SRR g o TR

iAi%i@yi%f NEL R B BT
B

AT IR o hett A T 2 B o B Rghe bt & T 20T B LT e
i?iﬁﬂ

_ ‘%‘E‘ﬁ, ﬁ-’& ““j\FP‘D;/{lZ‘:FE?; % %_I_}Z;%TW b El IZ: Ji?‘ﬁ:

+R
2 B 2131522 B2 %109 %258 2 2> A BF 2
W? W%?%ﬁ4£¢%ﬂ§7w%%av o

SN AEpEREDZ ﬁ#;,uf fﬁ;}fggm\ﬁw A FAT IR A
ﬁﬁﬁﬁag %1ggjﬂ’ﬁ%ﬁmw%wPﬁ%g
=S ;& o

N -mgtﬁi,ﬂ

(Fl¥ A2 F IR T S ’ir’—:ﬁfﬁzw'bé %320:’1%%1}51%&33’{2% ° AR
doorfe P BEORRE - PR LY "f:»f?%u)%;ﬂ s B ) e

Ekt F drdeimd T2 B ERA 0 F RS F AR

—_—

TR LYY x;’mﬁréﬁﬁ\l HFnd o 5P
LRE P A% ﬁhgmzryﬁ 3L e HRT T4
eI RS AL e TARKENE
ﬂﬂ’w?%P$‘ TB%V%&n’%ﬁﬁ%%*%F
RS TR IS LS SR ey

Foohink B2 AFH R NREE T T EF 3

%— 7



AN F A EB 2R ER R 8 R EH ]S ek
FHLHEEM2ZCE > P RARFE RRAPRTIALEL T
LB gpyg 27 5 EIZEFATE SRR 2
Ao X HL%H@M’%*1¢6%§T*?f°
;&a%@:%ﬁﬁ%*?iﬁﬁﬁﬁﬁﬁﬁi

fU) FFEAF R - L MEBEFIAIRRTE
Rr B EwW AMHAEZBEA ”é?%

2 JP (SRR T 0 A SaBED B0 R 2
ﬁ’F%E;iﬁ%é*wpw’ﬁwﬁfm%%\ﬁm~
LR I E o 2 Hp R RER T 2

i—é . ;ﬁﬁ\ﬁ* ;‘H:i%fc - ik o A B R Gt rE 2] 0 B S

N

TN X

.\+.

oo
|
oo =
o
e
=
(w

et FELgi2 ?iﬁi}%» ) TR R
CAREZ EAFRY  FLEF - FFLERAFE D
(BB 2IRII0E R o423 548957 #H 2L g $BR) - &
CESAENE S AR 3R EIE VRIS R B kA SRR
Fedrd  VAORL G KB AF IS FURPGEAY A
HPBerpe et o W AN AT EE E R TR
2 FAATRE > FER AT RS 2R 0 TR
AR d ZEPREEF BB AL 2R THEZRET K
FizE AR L ERRFLA]

QISR LTI AL S R (E A EE S NFY

B AP 0 B i EE 7
B FIBELIFRIAHE  FIAA BTG P2 o AL T
Fhotit 2 hE1 24907 2 P > BH ek 2 o Bar@ o
FE LB BRI A FRIBRTE LT A



- IRA we LT e T pE o i '%%E°
(St *bTﬁggﬁﬂﬁﬁ_&%j 6577 A 0 ¢ FRLEFA G K
;}w;&éﬁf-ﬁ??ﬁ AET L 3% 5T ?ﬁ,‘«rro
TR RID WEEA000-00008LF i £ A% E LAk
poo s A PARARREL R L }suu’li* &
o R AR TR GRS G D et p ¥ 2
SR > om 2R A ja%@?’éz%gggxﬁo
%J%&fw@pwiﬁﬁaﬁﬂmﬁi 5178 ~ %2990 % 198 =
By 33100522~ %4541 %278 » Hjdidedi 2 o
AEGHRBET RHED AT RBT I BTN ERG
v H Y 3 113 = 12 . 27 2
MNEF - Lwe e E2OF R R
L7 ERFRAE R AER o
oA PRM'J"# » BT E 520 P AP ¥ RIEE 0 KRk
Mk (B'REA) o PN E S i;zf‘mo-,ﬁ%,;:;n‘: 2RI
g% BN PR ERE2p N e A EEd 3T %
P miER o

~

=)

=N
&

-~
—\

3
=

"1‘3

v 2 EN ] 114 =& |

Otk 5 3 12134 1 3 2

3% R B A % F 32045 F 138

e ol A
,/:5&5_&,1‘1‘1:-? B EFA s F Oﬁ';uj‘j'f—ﬁjé_{ 0

;
"o
BBl | FPEEF | XL FAERK
L [hede g d o AT gl B0 A ARSI ST 0 ek
1 %] £ NFTEREF AT AP o Adok 2 fo Ay
FrtAnl mEEA AT L RT00 2 & gl fo o
A RIMA - A G TR A w0 ik
H 4 o
2 [hedziAd o AT R D A WHZIR ok P

P
i
m



(\ER)

%+ 52 éi MR E R A ’b%“’r-?-r
5 AE /WiGS& #7

I‘ﬁ B EH B /f]g
FLEPA T 0 A 3N

fopF o 323E e

._\\

*“cL\

P oo Rir

S RIDLE S
& ,b/f']% AE r§ -]yi/f']-—
49%&%1&& Uil S

- MR G A TR R FHFR

i
3 AR i YIRS B o Ap W

% %53 £ MATEREFHFAITEED o Ade
AT LG ET B PSR S PR
N " 7+

BRF TR 0 35 ik

4 PeAsiR g SRR LS 0 g HRIIEY ek )
%4 (& MATEREFAFEL P oAbk e By
Fr g g FiRF 16l SFRd A BOR
R AT ERE R P FEAAT A2 2128 BRI
WL & AR T T 2N - IR R A
BT 10 el BgE -
b [rdeprd o (AT IS B B o A HASIEY o A0k )
L5 |40 ATARA U AIEL D o
6 |dodezrd v [2FATIE R %; % /%@”}3 CL S R il
LHEL & AL RAEAKELD .

I
ERAH A RBEFRET T

3 2 FEFm (%)
P FHE RS Rl ARE R
B EFE BRI ATEE AT
FPRES

113# & 1§
113# &
113# & 1

1133)§;fﬁ



[

I

Rt
=<

i SR EREE S ERUII2ERRE
Aokt BPAZI2Y 0 A ET12E120 28p 3 A
ER O AATlEe o DR Bl R p T A EL AT
i 2 0o o AN A TR L BER 0 BER B 4T
000-0000%L 4 i@ £ 3 WN(Tﬁ% 3 ) > 1A
Bl UNF AL AT 20 5N A fg%"xf}:& ’-‘Lrﬁir;ﬂ
PR E S SRR P SO N
AREG BFEEIE SEARSF Y TSR E
#01134£57 250 14p6404 3 - tt% A AR
L2BE 2 AT O FIHFY AR AZB I R QT RPN D
ﬂﬁﬁ,ﬁﬁﬁﬂ E@’ﬁiﬁw,w#qM%%%KG
Tr Pt FRHRAE S FRL) A E
BEN A AT 2o A R NP Aron 2o H AR 2y

Tk
C
B 3o

(@]
©
FOnOSR A
s
\'\"'ig\f‘-h"s

PR
i

o
o

fop —d g
=

T,
=X
ha
(%

W 5UAS
B
=

iy
I

=
%—%

* e EE

ﬁ%?ﬁ FEET

WA i%‘fizc’ﬁ%i? °
E%HBé

EA WL ANILA S B A Rl T T L R R -
gz dper ~ RE R EAR
>y e )

ARSI RS A S BT E AL WAL S e A
2 3p T~ RE R EARER
FMAER - AHBF S &
L RART T 2 ChEER R

G AL PR AR L BT B M 3T 2 F o
2 3pF s FHEFER 2 P2
EREVEHFER - L5
[Tty ol

A WL FARAENE G MG ERBA DT EF o
2 ApF > R R 2

-]



(\ER)

’ﬁﬁi}fﬁpﬁ%ﬁ

ERSGREMFEE -~ H 5
R Y 3

6 AT "v?%‘é%i#ﬁ?’% R T (Ra b A
A 2 R 2 FARER
FRAER - AHF S
P i H

7 FrA D FCRPE R R A LA R (BT AT 1 & S BED
Fdod L Fdod 50 BT L& B FRRY
gk P REE p (R2EF -

* % B g TR AR
z\» \ i/?%ﬁ'ﬁbf‘ = é"]‘mllz

2

Vil

FEB D ALt o 2 f 112
E17 423 113#5% L > B

ERMF R I A2 25 S Az o 7
2E B F $36I3BL LA~ 11 > B AR D AL E
12 R %M 5 $11835L 21 ~ F Rie 7 S A fi Jo 7 3
A AR RZFFIBERG BREBEHEZFPREIE > F 3 LK
F % 101928 5 6% 2 A= |2 X & o
Z - 112#& B ¥ % % 7059355
F3x2 42373

9 a2 TR TR A s A P RAIHFxE

;“J"j__" V4 EE ) :i' k- 20 °
N - = s L A T AN S Do D Al PR “32015%1%1%@;%
oo A P RORR PR LY TR IR HS A

B oA G Aeie B EF L A2 EFEA o R
T a‘vfﬁ‘a; B WP o FH?‘*%;%? BRI L
DEPM L L ALY ﬁﬂﬁ;] 2% 0 LB Pk
ﬁ??iéﬂ’%iﬁ 3t 4%&%£é%%1%&£
oo PARE i AR R RVAME  FRPZRES
NG ES. 5 SEERINS & CE SRR S TEEANY -
. -



& ’fﬁ’;)a fﬁﬂ'J/é" %3815“—7\15)?1;@— FLE_ o E%/}z‘i/{"ﬁfifg
~ > = s = ~ 4 230 - ;ﬁ » an 2 A
B FRA T AR E AR o X AR AL TR
LR SRR ECE PO A
PRES LA S v Sl PR R TSR T U S A S E L LR
THEE .
—_ pa > N A 2 A - /\{.
= IR FRE RIS I AT R o
LA
N [
%/?ﬁ%ﬂl‘/ b= 23
v i E B 113 T 3 3 p
5 = "
2 F hEmE
it %
LA PR EX1 Fo Ea F L H
1 P R8I 8P Rt OO ® O = %’&;,Bx)}p\ SRS RS E R A RS S SR
7P (41824 |OR0005 0052 (2 + 7] F & B2 (L 270022 15 &% A A
Rt VS WA Ao € (R Fo g b (R Eard R (220 A
34 i ¢ & ] 1399~)
b [mEm 13247 1p f#7#3 OO ® Oc® fi5B B M % 1 |5 42 68 % & 5[ 4 3 s iy
14pE21 257 [OB 0600082 |2 ¢ 7 &0 B £ |8k L8 i3 F (8 Rhp 5L
I AR e AR (15 2 R R [F) E R AR RS B
(A - FIE 24409k
ZME R RS
(i % +5413%)
3 i B 113&57 2p %‘rﬁLﬁQO?vOK“%B‘@P\#J i & 3 FIFP8RETA P R Rt
15p%234 3 OB 00005 |2 7 f &> B LR+ p @m2i(p E|®F2hA L0
T2 D EAR T i B2 ER TR £ (K 12407 ) ]
TR RIER |6 ¢
4 tha 13257 1974 3 OO ® Ob® P & M % ¢ 842 3 ¥ % 16 & 372 3 se i
PR |OR0B005ES T | £ 75 & » @4 [d ik AL~ B 5 H i L
12 REARF A |1 %2 F g P RO R E RS A
i3 & B R FI05T ~ A2
A2 KR
ERNENG B 3
337)
5 ek ¥ 113257 25724 3 OO ® Ok~ P 1 %1 (K@ 128 8 - & 3703 sy
PI3PES6 A~ OR0E00EL» Tl +7F & BL|F & L 2l 278 R AL
Ei I’FQ_LK-*?‘?#@%M‘?; fo #-2_ g g b (B4 2500 %) A
jid E
6 At AR (113550 2574 3 OO ® OfE 55 4 N % 1 [F 97 2008 R F L3 2 3 s Ry
Bog (23 |p 1431~ OR00005S T |2 7 F & > #5225 E24 -~ Y |[E 2R s 0
T4 3F ARl TH 2 BE 4 Ag|ts 2 g P A R S W15E &4 (5 h
%) i LTH( E £ 1536
00-)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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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審易字第3008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許哲瑋



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24045號、第24102號、第32269號、第32271號）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，本院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判決如下：   
　　主　文
許哲瑋犯如附表所示之罪，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及沒收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程序部分：本案經本院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則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、同法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，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及證據調查之相關規定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補充「被告許哲瑋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許哲瑋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被告所犯上開6罪間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應予分論併罰。
　㈡被告有如起訴書所載之罪刑執行情形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，是被告受徒刑之執行完畢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6罪，均為累犯，檢察官於起訴書已記載被告有上開構成累犯之前科紀錄，並主張應加重其刑，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，審酌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同為竊盜案件，與本案所犯之罪名、法益種類及罪質，均屬相同，堪認被告未因前案刑罰執行後有所警惕，有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特別惡性存在，而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之必要，且依本案情節，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，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形，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。又依判決精簡原則，不於主文中贅載構成累犯。
　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前有多次竊盜前科(構成累犯之前科除外)，素行不佳，一再以竊盜手段恣意侵害他人財產權，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所為實不足取，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，附表編號5、6所竊得之物已發還，犯罪所生之損害已有所減輕，兼衡其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竊得財物之價值，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、家庭、生活、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，併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　㈣按關於數罪併罰案件，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，於執行時，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，聲請該法院裁定之，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，則依此所為之定刑，不但能保障被告（受刑人）之聽審權，符合正當法律程序，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，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，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（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489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）。查被告於本案雖有數罪併罰之情形，然觀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，可知被告仍有案件在審判或待定應執行刑中，是其上開所犯各罪，於本判決確定後，尚可與他案罪刑定執行刑，爰不予定執行刑，留待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，於執行時，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官，聲請該管法院裁定定其應執行之刑。
四、沒收部分：　
　㈠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；前二項之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查被告所竊得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財物，屬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，亦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，爰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㈡被告所竊得如附表編號5、6所示財物，已發還告訴人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佐，爰均不為沒收之諭知。　　
　㈢至檢察官雖認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為被告所有，且為被告竊盜犯行高度依賴之犯罪工具，有沒收之必要。然本案被告行竊時均係徒手行竊，該車係供被告日常生活代步使用，而非專供本案犯罪使用，爰不予宣告沒收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10條之2、第454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徐綱廷偵查起訴，檢察官鄭存慈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四庭　法　官　梁家贏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，向本院提
出上訴狀 (應附繕本) ，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。其未敘述上訴理
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「切勿逕送
上級法院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巫茂榮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◎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附表：
		編號

		犯罪事實

		 罪名、科刑及沒收



		 1

		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

		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沃福典藏經選波本威士忌700公升壹瓶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

		 2

		如起訴書附表編號2

		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馬祖酒廠68周年龍年紀念酒馬祖高粱酒三年陳高肆瓶、戰酒黑金龍49.9度特窯陳年高粱酒參瓶均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均追徵其價額。



		 3

		如起訴書附表編號3

		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客錸金門高粱酒58度千日醇貳瓶均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均追徵其價額。



		 4

		如起訴書附表編號4

		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馬祖高粱酒第16任總統紀念酒拾壹瓶、戰酒黑金龍特窖陳年高粱酒拾瓶、起瓦士12年蘇格蘭威士忌貳瓶均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均追徵其價額。



		 5

		如起訴書附表編號5

		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		 6

		如起訴書附表編號6

		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

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【附件】
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24045號
113年度偵字第24102號
113年度偵字第32269號
113年度偵字第32271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許哲瑋　(略)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：
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許哲瑋前因竊盜案件，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2年度桃簡字第1589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月，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易科罰金而執行完畢。詎其猶未知悔改，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分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騎乘其所有、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(下稱本案機車)，至附表所示之地點，以附表所示之方式，徒手竊取附表所示之商品，得手後即騎乘本案機車載運上開贓物逃離現場。嗣附表所示之人察覺有異報警處理，經警調閱案發時地監視錄影器檔案，並於113年5月25日14時40分許，在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與三民路口，因許哲瑋騎乘本案機車違反交通規則而予攔查，於徵得其同意後，由本案機車內扣得附表編號5、6所示之商品(已發還林基峯、許程壹)，而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附表所示之人訴由附表所示之單位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許哲瑋於警詢、偵查中之任意性自白

		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		2

		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吳彥德於警詢之指訴、案發時地監視錄影器檔案截圖

		附表編號1所示之事實。



		3

		證人即告訴人鄧慕理於警詢之指訴、案發時地監視錄影器檔案截圖、遭竊商品之品名價格標示卡之外觀照片

		附表編號2所示之事實。



		4

		證人即告訴人柯正展於警詢之指訴、案發時地及周遭之監視錄影器檔案截圖、遭竊商品之明細清單

		附表編號3所示之事實。



		5

		證人即告訴人林基峯於警詢之指訴、案發時地及周遭之監視錄影器檔案截圖、遭竊商品之每日損失紀錄表

		附表編號4、5所示之事實。



		6

		證人許程壹於警詢之指訴、案發時地及周遭之監視錄影器檔案截圖、遭竊商品之盤點明細清單

		附表編號6所示之事實。



		7

		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、贓物認領保管單、自願受搜索同意書

		警於前揭處所扣得附表編號5、6所示之商品，並已發還被害人等之事實。



		8

		本案機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3199號判決、112年度簡字第3613號判決、112年度審簡字第1183號判決、本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0192號等6案之起訴書、112年度偵字第70593號等3案之起訴書

		本案機車為被告所有，且自112年1月起至113年5月止，長期供被告本件及左列多起竊盜犯行所用，顯見本案機車係被告長期、反覆進行多起竊盜犯行高度依賴之犯罪工具，實有沒收之必要。



		9

		被告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

		被告於前案有期徒刑執行完畢後，5年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，為累犯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如附表所之行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。被告上開6罪間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請予分論併罰。被告有如犯罪事實欄所載之罪刑及執行情形，此觀其刑案資料查註紀錄表即明。其既於前案有期徒刑執行完畢後，5年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，為累犯，且與前案均為竊盜犯罪，顯見被告對他人財產權及法規範之高度漠視，且刑罰反應能力不佳，再犯可能性高，請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，加重最低本刑。被告竊得之上開商品，除前揭已合法發還被害人林基峯、許程壹部分，不聲請沒收外，餘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規定，宣告沒收，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，請追徵其價額。又本案機車為被告所有，且長期供被告本件及前揭多起竊盜犯行所用，承前說明，實有沒收之必要，請依刑法第38條2項之規定，宣告沒收，以示懲警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此　致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徐綱廷
附表
		編號

		告訴人

		時間

		地點

		竊取方法

		物品

		報告單位



		1

		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(告訴代理人：吳彥德)

		113年1月8日18時21分許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之美聯社永和仁愛店

		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

		沃福典藏經選波本威士忌700公升1瓶(價值新臺幣【全表同】1399元)

		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



		2

		鄧慕理

		113年4月1日14時21分許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之全聯福利中心板橋中山店

		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

		馬祖酒廠68周年龍年紀念酒馬祖高粱酒三年陳高4瓶、戰酒黑金龍49.9度特窯陳年高粱酒3瓶(價值共5413元)

		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



		3

		柯正展

		113年5月2日15時23分許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地下1樓之全聯福利中心新埔捷運店

		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

		客錸金門高粱酒58度千日醇2瓶(價值共1240元)

		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



		4

		林基峯

		113年5月19日14時許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號地下1樓之家樂福板橋店

		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

		馬祖高粱酒第16任總統紀念酒11瓶、戰酒黑金龍特窖陳年高粱酒10瓶、起瓦士12年蘇格蘭威士忌2瓶(價值共2萬337元)

		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



		5

		林基峯

		113年5月25日13時56分許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號地下1樓之家樂福板橋店

		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

		艾柏迪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禮盒2瓶(價值共2500元)

		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



		6

		新北市板橋區農會(告訴代理人：許程壹)

		113年5月25日14時31分許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○0號地下1樓之板農活力超市

		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

		督伯汀2008原酒限量版禮盒2瓶、約翰走路綠牌15年威士忌7瓶(價值共1萬3600元)

		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





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審易字第3008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許哲瑋




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24045

號、第24102號、第32269號、第32271號）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

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當

事人之意見後，本院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判決如下：   

　　主　文

許哲瑋犯如附表所示之罪，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及沒收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程序部分：本案經本院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則依刑事訴

    訟法第273條之2、同法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，不適用傳聞法

    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及證據調查之相關規定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補充「被告許哲瑋於本院

    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

    訴書之記載。

三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核被告許哲瑋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被

    告所犯上開6罪間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應予分論併罰。

　㈡被告有如起訴書所載之罪刑執行情形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

    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，是被告受徒刑之執行完畢，5年以內

    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6罪，均為累犯，檢察官於起

    訴書已記載被告有上開構成累犯之前科紀錄，並主張應加重

    其刑，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，審酌被告構成累犯

    之前案同為竊盜案件，與本案所犯之罪名、法益種類及罪質

    ，均屬相同，堪認被告未因前案刑罰執行後有所警惕，有對

    刑罰反應力薄弱之特別惡性存在，而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

    正其惡性之必要，且依本案情節，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，並

    無罪刑不相當之情形，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

    。又依判決精簡原則，不於主文中贅載構成累犯。

　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前有多次竊盜前科(構成累

    犯之前科除外)，素行不佳，一再以竊盜手段恣意侵害他人

    財產權，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所為實不足取，

    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，附表編號5、6所竊得之物已發還，

    犯罪所生之損害已有所減輕，兼衡其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

    、所竊得財物之價值，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、家庭、生活、

    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，併均諭知

   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　㈣按關於數罪併罰案件，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，於

    執行時，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

    檢察官，聲請該法院裁定之，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

    執行刑，則依此所為之定刑，不但能保障被告（受刑人）之

    聽審權，符合正當法律程序，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，減

    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，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

    （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489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）。查

    被告於本案雖有數罪併罰之情形，然觀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

    案紀錄表，可知被告仍有案件在審判或待定應執行刑中，是

    其上開所犯各罪，於本判決確定後，尚可與他案罪刑定執行

    刑，爰不予定執行刑，留待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，於執

    行時，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官，聲

    請該管法院裁定定其應執行之刑。

四、沒收部分：　

　㈠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；前二項之沒收，

   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，刑

   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查被告所竊

    得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財物，屬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，亦

    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，爰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，於全部或

   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　㈡被告所竊得如附表編號5、6所示財物，已發還告訴人，有贓

    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佐，爰均不為沒收之諭知。　　

　㈢至檢察官雖認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為被告所有

    ，且為被告竊盜犯行高度依賴之犯罪工具，有沒收之必要。

    然本案被告行竊時均係徒手行竊，該車係供被告日常生活代

    步使用，而非專供本案犯罪使用，爰不予宣告沒收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、第299條第1項前

段、第310條之2、第454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徐綱廷偵查起訴，檢察官鄭存慈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四庭　法　官　梁家贏
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，向本院提

出上訴狀 (應附繕本) ，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。其未敘述上訴理

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「切勿逕送

上級法院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巫茂榮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◎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附表：

編號 犯罪事實  罪名、科刑及沒收  1 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 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沃福典藏經選波本威士忌700公升壹瓶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  2 如起訴書附表編號2 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馬祖酒廠68周年龍年紀念酒馬祖高粱酒三年陳高肆瓶、戰酒黑金龍49.9度特窯陳年高粱酒參瓶均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均追徵其價額。  3 如起訴書附表編號3 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客錸金門高粱酒58度千日醇貳瓶均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均追徵其價額。  4 如起訴書附表編號4 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馬祖高粱酒第16任總統紀念酒拾壹瓶、戰酒黑金龍特窖陳年高粱酒拾瓶、起瓦士12年蘇格蘭威士忌貳瓶均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均追徵其價額。  5 如起訴書附表編號5 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 6 如起訴書附表編號6 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【附件】

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24045號

113年度偵字第24102號

113年度偵字第32269號

113年度偵字第32271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許哲瑋　(略)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敘述犯

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：

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許哲瑋前因竊盜案件，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2年度桃簡

    字第1589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月，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易科

    罰金而執行完畢。詎其猶未知悔改，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

    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分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騎乘其所有、

    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(下稱本案機車)，至附表

    所示之地點，以附表所示之方式，徒手竊取附表所示之商品

    ，得手後即騎乘本案機車載運上開贓物逃離現場。嗣附表所

    示之人察覺有異報警處理，經警調閱案發時地監視錄影器檔

    案，並於113年5月25日14時40分許，在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

    2段與三民路口，因許哲瑋騎乘本案機車違反交通規則而予

    攔查，於徵得其同意後，由本案機車內扣得附表編號5、6所

    示之商品(已發還林基峯、許程壹)，而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附表所示之人訴由附表所示之單位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許哲瑋於警詢、偵查中之任意性自白 全部犯罪事實。 2 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吳彥德於警詢之指訴、案發時地監視錄影器檔案截圖 附表編號1所示之事實。 3 證人即告訴人鄧慕理於警詢之指訴、案發時地監視錄影器檔案截圖、遭竊商品之品名價格標示卡之外觀照片 附表編號2所示之事實。 4 證人即告訴人柯正展於警詢之指訴、案發時地及周遭之監視錄影器檔案截圖、遭竊商品之明細清單 附表編號3所示之事實。 5 證人即告訴人林基峯於警詢之指訴、案發時地及周遭之監視錄影器檔案截圖、遭竊商品之每日損失紀錄表 附表編號4、5所示之事實。 6 證人許程壹於警詢之指訴、案發時地及周遭之監視錄影器檔案截圖、遭竊商品之盤點明細清單 附表編號6所示之事實。 7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、贓物認領保管單、自願受搜索同意書 警於前揭處所扣得附表編號5、6所示之商品，並已發還被害人等之事實。 8 本案機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3199號判決、112年度簡字第3613號判決、112年度審簡字第1183號判決、本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0192號等6案之起訴書、112年度偵字第70593號等3案之起訴書 本案機車為被告所有，且自112年1月起至113年5月止，長期供被告本件及左列多起竊盜犯行所用，顯見本案機車係被告長期、反覆進行多起竊盜犯行高度依賴之犯罪工具，實有沒收之必要。 9 被告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 被告於前案有期徒刑執行完畢後，5年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，為累犯。 

二、核被告如附表所之行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

    嫌。被告上開6罪間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請予分論併罰

    。被告有如犯罪事實欄所載之罪刑及執行情形，此觀其刑案資

    料查註紀錄表即明。其既於前案有期徒刑執行完畢後，5年內故

    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，為累犯，且與前案均為竊盜

    犯罪，顯見被告對他人財產權及法規範之高度漠視，且刑罰

    反應能力不佳，再犯可能性高，請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

    釋意旨，加重最低本刑。被告竊得之上開商品，除前揭已合

    法發還被害人林基峯、許程壹部分，不聲請沒收外，餘請依

   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規定，宣告沒收，如全部或一部不能

    沒收，請追徵其價額。又本案機車為被告所有，且長期供被

    告本件及前揭多起竊盜犯行所用，承前說明，實有沒收之必

    要，請依刑法第38條2項之規定，宣告沒收，以示懲警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徐綱廷

附表

編號 告訴人 時間 地點 竊取方法 物品 報告單位 1 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(告訴代理人：吳彥德) 113年1月8日18時21分許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之美聯社永和仁愛店 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 沃福典藏經選波本威士忌700公升1瓶(價值新臺幣【全表同】1399元)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 2 鄧慕理 113年4月1日14時21分許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之全聯福利中心板橋中山店 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 馬祖酒廠68周年龍年紀念酒馬祖高粱酒三年陳高4瓶、戰酒黑金龍49.9度特窯陳年高粱酒3瓶(價值共5413元)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 3 柯正展 113年5月2日15時23分許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地下1樓之全聯福利中心新埔捷運店 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 客錸金門高粱酒58度千日醇2瓶(價值共1240元)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 4 林基峯 113年5月19日14時許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號地下1樓之家樂福板橋店 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 馬祖高粱酒第16任總統紀念酒11瓶、戰酒黑金龍特窖陳年高粱酒10瓶、起瓦士12年蘇格蘭威士忌2瓶(價值共2萬337元)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 5 林基峯 113年5月25日13時56分許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號地下1樓之家樂福板橋店 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 艾柏迪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禮盒2瓶(價值共2500元)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 6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(告訴代理人：許程壹) 113年5月25日14時31分許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○0號地下1樓之板農活力超市 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 督伯汀2008原酒限量版禮盒2瓶、約翰走路綠牌15年威士忌7瓶(價值共1萬3600元)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 

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審易字第3008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許哲瑋



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24045號、第24102號、第32269號、第32271號）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，本院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判決如下：   
　　主　文
許哲瑋犯如附表所示之罪，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及沒收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程序部分：本案經本院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則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、同法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，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及證據調查之相關規定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補充「被告許哲瑋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
三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許哲瑋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被告所犯上開6罪間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應予分論併罰。
　㈡被告有如起訴書所載之罪刑執行情形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，是被告受徒刑之執行完畢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6罪，均為累犯，檢察官於起訴書已記載被告有上開構成累犯之前科紀錄，並主張應加重其刑，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，審酌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同為竊盜案件，與本案所犯之罪名、法益種類及罪質，均屬相同，堪認被告未因前案刑罰執行後有所警惕，有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特別惡性存在，而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之必要，且依本案情節，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，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形，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。又依判決精簡原則，不於主文中贅載構成累犯。
　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前有多次竊盜前科(構成累犯之前科除外)，素行不佳，一再以竊盜手段恣意侵害他人財產權，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所為實不足取，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，附表編號5、6所竊得之物已發還，犯罪所生之損害已有所減輕，兼衡其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竊得財物之價值，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、家庭、生活、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，併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　㈣按關於數罪併罰案件，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，於執行時，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，聲請該法院裁定之，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，則依此所為之定刑，不但能保障被告（受刑人）之聽審權，符合正當法律程序，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，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，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（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489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）。查被告於本案雖有數罪併罰之情形，然觀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，可知被告仍有案件在審判或待定應執行刑中，是其上開所犯各罪，於本判決確定後，尚可與他案罪刑定執行刑，爰不予定執行刑，留待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，於執行時，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官，聲請該管法院裁定定其應執行之刑。
四、沒收部分：　
　㈠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；前二項之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查被告所竊得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財物，屬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，亦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，爰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㈡被告所竊得如附表編號5、6所示財物，已發還告訴人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佐，爰均不為沒收之諭知。　　
　㈢至檢察官雖認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為被告所有，且為被告竊盜犯行高度依賴之犯罪工具，有沒收之必要。然本案被告行竊時均係徒手行竊，該車係供被告日常生活代步使用，而非專供本案犯罪使用，爰不予宣告沒收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10條之2、第454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徐綱廷偵查起訴，檢察官鄭存慈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四庭　法　官　梁家贏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，向本院提
出上訴狀 (應附繕本) ，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。其未敘述上訴理
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「切勿逕送
上級法院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巫茂榮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◎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附表：
		編號

		犯罪事實

		 罪名、科刑及沒收



		 1

		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

		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沃福典藏經選波本威士忌700公升壹瓶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

		 2

		如起訴書附表編號2

		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馬祖酒廠68周年龍年紀念酒馬祖高粱酒三年陳高肆瓶、戰酒黑金龍49.9度特窯陳年高粱酒參瓶均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均追徵其價額。



		 3

		如起訴書附表編號3

		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客錸金門高粱酒58度千日醇貳瓶均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均追徵其價額。



		 4

		如起訴書附表編號4

		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馬祖高粱酒第16任總統紀念酒拾壹瓶、戰酒黑金龍特窖陳年高粱酒拾瓶、起瓦士12年蘇格蘭威士忌貳瓶均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均追徵其價額。



		 5

		如起訴書附表編號5

		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		 6

		如起訴書附表編號6

		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



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【附件】
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24045號
113年度偵字第24102號
113年度偵字第32269號
113年度偵字第32271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許哲瑋　(略)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：
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許哲瑋前因竊盜案件，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2年度桃簡字第1589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月，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易科罰金而執行完畢。詎其猶未知悔改，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分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騎乘其所有、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(下稱本案機車)，至附表所示之地點，以附表所示之方式，徒手竊取附表所示之商品，得手後即騎乘本案機車載運上開贓物逃離現場。嗣附表所示之人察覺有異報警處理，經警調閱案發時地監視錄影器檔案，並於113年5月25日14時40分許，在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與三民路口，因許哲瑋騎乘本案機車違反交通規則而予攔查，於徵得其同意後，由本案機車內扣得附表編號5、6所示之商品(已發還林基峯、許程壹)，而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附表所示之人訴由附表所示之單位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許哲瑋於警詢、偵查中之任意性自白

		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		2

		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吳彥德於警詢之指訴、案發時地監視錄影器檔案截圖

		附表編號1所示之事實。



		3

		證人即告訴人鄧慕理於警詢之指訴、案發時地監視錄影器檔案截圖、遭竊商品之品名價格標示卡之外觀照片

		附表編號2所示之事實。



		4

		證人即告訴人柯正展於警詢之指訴、案發時地及周遭之監視錄影器檔案截圖、遭竊商品之明細清單

		附表編號3所示之事實。



		5

		證人即告訴人林基峯於警詢之指訴、案發時地及周遭之監視錄影器檔案截圖、遭竊商品之每日損失紀錄表

		附表編號4、5所示之事實。



		6

		證人許程壹於警詢之指訴、案發時地及周遭之監視錄影器檔案截圖、遭竊商品之盤點明細清單

		附表編號6所示之事實。



		7

		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、贓物認領保管單、自願受搜索同意書

		警於前揭處所扣得附表編號5、6所示之商品，並已發還被害人等之事實。



		8

		本案機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3199號判決、112年度簡字第3613號判決、112年度審簡字第1183號判決、本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0192號等6案之起訴書、112年度偵字第70593號等3案之起訴書

		本案機車為被告所有，且自112年1月起至113年5月止，長期供被告本件及左列多起竊盜犯行所用，顯見本案機車係被告長期、反覆進行多起竊盜犯行高度依賴之犯罪工具，實有沒收之必要。



		9

		被告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

		被告於前案有期徒刑執行完畢後，5年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，為累犯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如附表所之行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。被告上開6罪間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請予分論併罰。被告有如犯罪事實欄所載之罪刑及執行情形，此觀其刑案資料查註紀錄表即明。其既於前案有期徒刑執行完畢後，5年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，為累犯，且與前案均為竊盜犯罪，顯見被告對他人財產權及法規範之高度漠視，且刑罰反應能力不佳，再犯可能性高，請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，加重最低本刑。被告竊得之上開商品，除前揭已合法發還被害人林基峯、許程壹部分，不聲請沒收外，餘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規定，宣告沒收，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，請追徵其價額。又本案機車為被告所有，且長期供被告本件及前揭多起竊盜犯行所用，承前說明，實有沒收之必要，請依刑法第38條2項之規定，宣告沒收，以示懲警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此　致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徐綱廷
附表
		編號

		告訴人

		時間

		地點

		竊取方法

		物品

		報告單位



		1

		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(告訴代理人：吳彥德)

		113年1月8日18時21分許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之美聯社永和仁愛店

		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

		沃福典藏經選波本威士忌700公升1瓶(價值新臺幣【全表同】1399元)

		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



		2

		鄧慕理

		113年4月1日14時21分許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之全聯福利中心板橋中山店

		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

		馬祖酒廠68周年龍年紀念酒馬祖高粱酒三年陳高4瓶、戰酒黑金龍49.9度特窯陳年高粱酒3瓶(價值共5413元)

		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



		3

		柯正展

		113年5月2日15時23分許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地下1樓之全聯福利中心新埔捷運店

		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

		客錸金門高粱酒58度千日醇2瓶(價值共1240元)

		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



		4

		林基峯

		113年5月19日14時許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號地下1樓之家樂福板橋店

		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

		馬祖高粱酒第16任總統紀念酒11瓶、戰酒黑金龍特窖陳年高粱酒10瓶、起瓦士12年蘇格蘭威士忌2瓶(價值共2萬337元)

		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



		5

		林基峯

		113年5月25日13時56分許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號地下1樓之家樂福板橋店

		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

		艾柏迪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禮盒2瓶(價值共2500元)

		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



		6

		新北市板橋區農會(告訴代理人：許程壹)

		113年5月25日14時31分許

		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○0號地下1樓之板農活力超市

		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

		督伯汀2008原酒限量版禮盒2瓶、約翰走路綠牌15年威士忌7瓶(價值共1萬3600元)

		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





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審易字第3008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許哲瑋




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24045號、第24102號、第32269號、第32271號）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，本院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判決如下：   

　　主　文

許哲瑋犯如附表所示之罪，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及沒收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程序部分：本案經本院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則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、同法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，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及證據調查之相關規定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補充「被告許哲瑋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

三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核被告許哲瑋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被告所犯上開6罪間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應予分論併罰。

　㈡被告有如起訴書所載之罪刑執行情形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，是被告受徒刑之執行完畢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6罪，均為累犯，檢察官於起訴書已記載被告有上開構成累犯之前科紀錄，並主張應加重其刑，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，審酌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同為竊盜案件，與本案所犯之罪名、法益種類及罪質，均屬相同，堪認被告未因前案刑罰執行後有所警惕，有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特別惡性存在，而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之必要，且依本案情節，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，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形，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。又依判決精簡原則，不於主文中贅載構成累犯。

　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前有多次竊盜前科(構成累犯之前科除外)，素行不佳，一再以竊盜手段恣意侵害他人財產權，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所為實不足取，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，附表編號5、6所竊得之物已發還，犯罪所生之損害已有所減輕，兼衡其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竊得財物之價值，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、家庭、生活、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，併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　㈣按關於數罪併罰案件，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，於執行時，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，聲請該法院裁定之，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，則依此所為之定刑，不但能保障被告（受刑人）之聽審權，符合正當法律程序，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，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，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（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489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）。查被告於本案雖有數罪併罰之情形，然觀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，可知被告仍有案件在審判或待定應執行刑中，是其上開所犯各罪，於本判決確定後，尚可與他案罪刑定執行刑，爰不予定執行刑，留待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，於執行時，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官，聲請該管法院裁定定其應執行之刑。

四、沒收部分：　

　㈠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；前二項之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查被告所竊得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財物，屬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，亦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，爰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　㈡被告所竊得如附表編號5、6所示財物，已發還告訴人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佐，爰均不為沒收之諭知。　　

　㈢至檢察官雖認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為被告所有，且為被告竊盜犯行高度依賴之犯罪工具，有沒收之必要。然本案被告行竊時均係徒手行竊，該車係供被告日常生活代步使用，而非專供本案犯罪使用，爰不予宣告沒收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10條之2、第454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徐綱廷偵查起訴，檢察官鄭存慈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四庭　法　官　梁家贏
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，向本院提

出上訴狀 (應附繕本) ，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。其未敘述上訴理

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「切勿逕送

上級法院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巫茂榮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◎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附表：

編號 犯罪事實  罪名、科刑及沒收  1 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 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沃福典藏經選波本威士忌700公升壹瓶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  2 如起訴書附表編號2 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馬祖酒廠68周年龍年紀念酒馬祖高粱酒三年陳高肆瓶、戰酒黑金龍49.9度特窯陳年高粱酒參瓶均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均追徵其價額。  3 如起訴書附表編號3 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客錸金門高粱酒58度千日醇貳瓶均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均追徵其價額。  4 如起訴書附表編號4 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馬祖高粱酒第16任總統紀念酒拾壹瓶、戰酒黑金龍特窖陳年高粱酒拾瓶、起瓦士12年蘇格蘭威士忌貳瓶均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均追徵其價額。  5 如起訴書附表編號5 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 6 如起訴書附表編號6 許哲瑋犯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肆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【附件】

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24045號

113年度偵字第24102號

113年度偵字第32269號

113年度偵字第32271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許哲瑋　(略)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：

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許哲瑋前因竊盜案件，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2年度桃簡字第1589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月，於民國112年12月28日易科罰金而執行完畢。詎其猶未知悔改，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分於附表所示之時間，騎乘其所有、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(下稱本案機車)，至附表所示之地點，以附表所示之方式，徒手竊取附表所示之商品，得手後即騎乘本案機車載運上開贓物逃離現場。嗣附表所示之人察覺有異報警處理，經警調閱案發時地監視錄影器檔案，並於113年5月25日14時40分許，在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與三民路口，因許哲瑋騎乘本案機車違反交通規則而予攔查，於徵得其同意後，由本案機車內扣得附表編號5、6所示之商品(已發還林基峯、許程壹)，而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附表所示之人訴由附表所示之單位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許哲瑋於警詢、偵查中之任意性自白 全部犯罪事實。 2 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吳彥德於警詢之指訴、案發時地監視錄影器檔案截圖 附表編號1所示之事實。 3 證人即告訴人鄧慕理於警詢之指訴、案發時地監視錄影器檔案截圖、遭竊商品之品名價格標示卡之外觀照片 附表編號2所示之事實。 4 證人即告訴人柯正展於警詢之指訴、案發時地及周遭之監視錄影器檔案截圖、遭竊商品之明細清單 附表編號3所示之事實。 5 證人即告訴人林基峯於警詢之指訴、案發時地及周遭之監視錄影器檔案截圖、遭竊商品之每日損失紀錄表 附表編號4、5所示之事實。 6 證人許程壹於警詢之指訴、案發時地及周遭之監視錄影器檔案截圖、遭竊商品之盤點明細清單 附表編號6所示之事實。 7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、贓物認領保管單、自願受搜索同意書 警於前揭處所扣得附表編號5、6所示之商品，並已發還被害人等之事實。 8 本案機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3199號判決、112年度簡字第3613號判決、112年度審簡字第1183號判決、本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0192號等6案之起訴書、112年度偵字第70593號等3案之起訴書 本案機車為被告所有，且自112年1月起至113年5月止，長期供被告本件及左列多起竊盜犯行所用，顯見本案機車係被告長期、反覆進行多起竊盜犯行高度依賴之犯罪工具，實有沒收之必要。 9 被告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 被告於前案有期徒刑執行完畢後，5年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，為累犯。 

二、核被告如附表所之行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。被告上開6罪間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請予分論併罰。被告有如犯罪事實欄所載之罪刑及執行情形，此觀其刑案資料查註紀錄表即明。其既於前案有期徒刑執行完畢後，5年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，為累犯，且與前案均為竊盜犯罪，顯見被告對他人財產權及法規範之高度漠視，且刑罰反應能力不佳，再犯可能性高，請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，加重最低本刑。被告竊得之上開商品，除前揭已合法發還被害人林基峯、許程壹部分，不聲請沒收外，餘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規定，宣告沒收，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，請追徵其價額。又本案機車為被告所有，且長期供被告本件及前揭多起竊盜犯行所用，承前說明，實有沒收之必要，請依刑法第38條2項之規定，宣告沒收，以示懲警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徐綱廷

附表

編號 告訴人 時間 地點 竊取方法 物品 報告單位 1 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(告訴代理人：吳彥德) 113年1月8日18時21分許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之美聯社永和仁愛店 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 沃福典藏經選波本威士忌700公升1瓶(價值新臺幣【全表同】1399元)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 2 鄧慕理 113年4月1日14時21分許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之全聯福利中心板橋中山店 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 馬祖酒廠68周年龍年紀念酒馬祖高粱酒三年陳高4瓶、戰酒黑金龍49.9度特窯陳年高粱酒3瓶(價值共5413元)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 3 柯正展 113年5月2日15時23分許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地下1樓之全聯福利中心新埔捷運店 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 客錸金門高粱酒58度千日醇2瓶(價值共1240元)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 4 林基峯 113年5月19日14時許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號地下1樓之家樂福板橋店 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 馬祖高粱酒第16任總統紀念酒11瓶、戰酒黑金龍特窖陳年高粱酒10瓶、起瓦士12年蘇格蘭威士忌2瓶(價值共2萬337元)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 5 林基峯 113年5月25日13時56分許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號地下1樓之家樂福板橋店 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 艾柏迪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禮盒2瓶(價值共2500元)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 6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(告訴代理人：許程壹) 113年5月25日14時31分許 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○0號地下1樓之板農活力超市 徒手竊取店內架上之右列商品，得手後將之藏放於隨身包包內 督伯汀2008原酒限量版禮盒2瓶、約翰走路綠牌15年威士忌7瓶(價值共1萬3600元)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 





